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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近年來由於國內環保意識提高，能源設施用地取得困難及建廠受阻，致

使電力供應短絀。政府為因應政經環境變遷，兼顧能源穩定供應，經濟

成長與環境保護，乃決定開放發電業，並鼓勵清潔能源如天然氣之使用。 

二、嘉惠電力股份有限分司（以下簡稱本公司）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產業升

級及政開放電業民營化之政府，本公司于嘉義縣民雄鄉松子腳段松腳小

段地號八、九號等貳筆土地，面積一三、七五一二公頃，申請興建嘉惠

電廠。該計畫前於建築許可業經內政部八十七年七月十日核准，並經嘉

義縣政府公告有案，目前本公司正積極展開電廠建造工作。 

三、本嘉惠電廠獲准籌建裝置容量第一期為六十七萬千瓦之燃天然氣複循環

氣廠，然其興建尚須配氣站等公共設施用地之配合，惟查上開土地係位

於嘉義縣民雄都市計畫區之部分農業區為符合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爰擬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本案之都市

計畫變更。 
 

貳、變更之法令依據 

本案擬依上述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為適應國防及經濟發展

之需要」申請辦理個案變更，並依據內政部號函示（如附件二）認定本案符合都

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適用「個案變更」途徑辦理都市計畫

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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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變更位置、範圍與面積 

本案申請變更範圍之位置，位於民雄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土地，變更範圍座

落在嘉義縣民雄鄉民雄段８８４、８８５地號之土地，變更面積合計０.二二七

九公頃。本基地現為水稻田，基地東北側與現有中油隔離站相鄰，周圍多為農業

使用。 
 
一、圖三－一 變更位置示意圖 
二、圖三－二 變更範圍位置圖 
三、表三－一 變更範圍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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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更理由 

嘉惠電力股份有限公司為響應政府獎勵民間業者興建電廠，以紓解缺電壓

力，振興國內投資意願，故申請興建嘉惠電廠。本開發計畫除電廠主體工程外，

另需電廠相關附屬設施，供電廠主體調配使用，本開發計畫除電廠主體工程外，

另需電廠相關附屬設施，供電廠主體調配使用，其中因嘉惠電廠為複循環天然氣

發電廠，電廠所需之天然氣業經中油公司同意自民雄隔離站供應，但依中油公司

現行供氣系統中供氣地點須為配氣站，透過相關減壓、計量及排放輸送設備始可

供應天然氣，故嘉惠氣廠計畫將現有之中油隔離站擴建為配氣站，供應嘉惠電廠

所需之天然氣使用。有關本電廠之電廠主體及附屬公用設施前於民國八十七年七

月十日經內政部核定通，過並經嘉義縣政府公告在案。惟因配氣站之興建位置屬

民雄都 市計畫農業區，為符合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故擬依程序辦理變

更民雄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配氣站專用區）。 
 

伍、變更內容 

嘉惠電廠之配氣站用地位於民雄都市計畫區內，原計畫為農業區，地號為嘉

義縣民雄鄉民雄段８８４、８８５地號，面積為０.二二七九公頃，擬變更部分

農業區為配氣站專用區，其變更內容如表五－一。本案變更前後，農業區減少０.

二二七九公頃，配氣站專用區增加０.二二七九公頃，其變更前後之土地使用面

積，詳如表五－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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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 

一、使用分區管制 

本案配氣站專用區依本計畫目的劃設，分區內得設置過濾器、天然

氣預熱器、減壓系統、計畫設備、排放塔及其他相關附屬或必要之加（減）

壓及管線施，以及其他配氣站必要附屬設施。 

二、強度管制 

本配氣站站內主要設施僅有簡單的減壓、計量設施等，並無任何製

造、儲存、分裝天然氣之設施，故其安全性較一般加油（氣）站為高，

但為保持本配氣站之高度安全性，本案配氣站專用區謹依加油（氣）站

專用區標準，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二十。 

三、退縮隔離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標準暨標準安全管理辦

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公共危險物品之製造、儲存、分裝或處

理場所內之各作業場所間，應保留三公尺以上寬度之空地，儲存量達管

制量十倍以上之作業場所，應保留五公尺以上寬度之空地。前項作業場

所間，如因作業流程具有連接性，四周依規定保持距離會嚴重妨害其作

業者，於設有高於屋頂，為不燃材料建造，具二小時以上防時效之防火

牆，並將兩者有效隔開者，得不受前項距離規定之限制。 

本配氣站之主要功能是將中油公司所提供之天然氣減壓，以供嘉惠

電廠使用，站內並無從事天然氣製造、儲存、分裝或處理之作業行為及

設備，但為保持本配氣站之高度安全性，本案配氣站專用仍依前述條文

規定，留設五公尺寬度之空地，面積七二七平方公尺，佔全區面積３１.

９％，空地上並植栽綠化，以達隔離不相容使用及協調四周景觀之效

果，退縮部分不得計入法定空地，詳如圖六－一。 

四、環保消防 

本配氣站於興建施工期間須依規定確實做好環境保護措施並依消

防法相關挸定檢討消防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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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環境影響 

一、交通運輸 

本案天然氣之運送，自中油公司經配氣站至嘉惠電廠，全程皆由地

下管線輸送，且本配氣站興闢完成後，即交由中油公司結合原中油隔離

站統籌營運與維護，故本案僅衍生極少的人員交通量，對於緊臨基地兩

側之６米及８米不致造成影響。 

二、環境影響評估 

為提昇嘉惠電廠主體及相關附屬工程之安全性並嚴格監控其對環

境所造成之影響，本公司己於嘉惠電廠開發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異分

析中，納入本案配氣站專用區之環境影響差異分析，且已經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九十年七月一日審查通，過其分析結果如左所示： 

（一）地形地質 

基地地形平場且為農田，且本配氣站僅施設簡單之減壓及計

量設施，並無深開挖之地下建築及儲槽，故並無大規模之取棄土

問題，對地形地質影響輕微。 

（二）空氣品質 

本配氣站施工期間對周界懸浮微粒２４小時平均的增量濃

度推估為５ .２g/M,其影響應屬輕微；至於營運期間則幾乎無任

何影響。 

（三）噪音 

本配氣站工程內容單純，主要為整理工程，經參考一般施工

經驗，施工音量僅５２至５７分貝，低於本區背景噪音量，故預

估其影響輕微；至於營運期間，將符合工廠（場）噪音管 制標

準之要求，預估對至少距離３００公尺外之聚落噪音影響輕微。 

（四）廢污水 

本配氣站未來營運時，並不需任何水源作為媒介，亦不產生

癈污水，僅可能增加些計人員產生之生活污水，故本案廢水情形

極輕微。 

三、鄰近農作 

本配氣站未來營運時，並無空氣、水污染等方面之問題，故應不致

影響農作生長及灌、排水設施功能。即使天然氣不慎外洩，由於天然氣

較大氣為輕，外洩後亦將往上空飄散,不致對地面農作造成影響,本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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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鄰近農作應不致造成影響。 
 

捌、 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係由本公司向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土地承租方式進行開發，並提供都市

計畫變更後第一次土地公告現值與變更面積乘積之百分之三十作為回饋金。有關

本案變更內容之事業及財務計畫，詳如表八－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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